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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都发改委发〔2023〕470 号

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三峡库区丰都县高家镇库岸综合整治工程

（油坊沟至玉溪段）可研报告的批复

丰都县水利工程服务中心：

你中心《关于审批三峡库区丰都县高家镇库岸综合整治工程

（油坊沟至玉溪段）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》（丰水工程文

〔2023〕118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

三峡库区丰都县高家镇库岸综合整治工程（油坊沟至玉溪

段）（项目代码：2311-500230-04-01-270379）。

二、项目法人

丰都县水利工程服务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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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设性质

新建。

四、建设地址

丰都县高家镇。

五、建设内容及规模

工程起于高家镇油坊沟，止于玉溪河，治理长度约 3.15km，

涉及库岸 145m-175m 消落区面积约 0.64km2。主要内容包含库岸

整治工程，坡面防护工程，堤顶步道和下河梯道工程，涵洞工程。

库岸工程按 20 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，涵洞工程按 50年一遇洪水

标准设计。

六、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

工程投资估算 17145.24万元，其中建筑工程 11787.19 万元、

临时工程 545.45 万元、独立费用 2477.23 万元、基本预备费

1480.99 万元，建设征地费 260.0 万元，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165.00

万元，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429.38 万元。资金来源为申请中央投

资 13716.0万元，其余部分县级财政配套 3429.24 万元。

七、建设工期

24个月。

八、节能

该项目须按建筑节能标准设计建设，按国家有关建筑节能的

要求选用节能建筑材料。

九、招投标

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6 号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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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规定》执行。招标范围为施工工程、勘察设计、工程监理，招

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，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，招标公告在市政

府指定媒体发布。

十、其他

涉及国家级文物和市级文物保护区域范围不实施。

接此批复后，请你单位抓紧做好项目建设前期工作，认真落

实安全生产“三同时”要求，优化设计方案，项目初步设计经有

关部门批复后，按程序将投资概算及时报我委审批。

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 年 11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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